
惠州市河惠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委托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河

惠莞高速公路惠州平潭至潼湖段（重新报批）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》收悉。经审查，上述项目存在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项目

红线范围涉及部分用地未办理农用地、未利用地转建设用地

审批手续等问题。

我局于 2025 年 7 月 2 日告知你单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存在的问题和拟作出的审查决定，并告知你单位有进行

陈述、申辩及听证的权利。你单位在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

辩，未申请听证。

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“建设项

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：（一）建

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、布局、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

规和相关法定规划；……”之规定，我局决定不予批准该项



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如不服上述行政决定，你单位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六十日内，向惠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接到本

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。

惠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7 月 10 日


